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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  

 

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规划设计宜居建设导则
（2020年修订版） 

 

1 总则 

1.0.1 为规范和指导本市共有产权住房规划设计建设管理，

提高共有产权住房品质，依照国家及本市相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实

际，制定本导则。 

1.0.2 本导则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共有产权住房的

土地供应、规划、设计和建设活动。 

1.0.3 共有产权住房规划设计建设应遵循可持续发展理念，

坚持适用、经济、安全、绿色、美观原则，全面实施装配式建造、

全装修成品交房，执行绿色建筑二星级及以上标准。倡导“互联

网+城市规划建设管理”的新理念，打造智慧社区。 

1.0.4 本导则未涉及的部分，应按照国家及本市现行有关住

宅的规划设计、建筑施工及竣工验收标准执行。 

 

2 规划布局 

2.1 一般规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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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.1 中心城区共有产权住房以集约规划为主导，充分发挥

公共服务配套的优势，倡导“小户大家”理念。适度放宽中心城

区以外共有产权住房的面积、容积率等方面建设规划指标。 

2.1.2  共有产权住房居住区规划建设应为老年人、残疾人

的基本生活和社会活动提供条件。 

2.2 规划选址 

2.2.1 共有产权住房项目应依据城市总体规划、首都城市功

能分布和区域产业布局，结合各区申购家庭有效需求情况进行选

址，促进职住平衡。 

2.2.2.共有产权住房项目应优先选择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基

础设施条件齐全的区域，应与公交系统或轨道交通网络紧密衔接。 

2.3 规划指标 

2.3.1 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建筑高度、绿地率等综合技术经

济指标应符合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要求。其中，中心城区共有

产权住房项目容积率不应高于2.8，中心城区以外共有产权住房

项目容积率原则上不应高于2.5。 

2.4 规划设计 

2.4.1 共有产权住房推行街区制，按照“大开放，小封闭”

的模式规划建设管理，合理组织交通流线，封闭组团内应实现人

车分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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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.2 共有产权住房规划设计应当布局合理、空间紧凑、利

用充分，根据需求确定合理的套型比例。 

2.4.3 共有产权住房规划设计应符合城市设计要求，重视建

筑形体与空间的整体环境效果。可参照《北京市政策性住房建筑

立面设计指导性图集》设计。 

2.4.4 机动车停车位应合理布局，宜集中设置。停车位数量

应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、标准等要求。中心城区不低于1.0

辆/户，中心城区以外地区不低于1.1辆/户。当共有产权住房社

区有成熟的移动互联网共享汽车出行平台支撑配套时，可以根据

实际情况，综合调整机动车停车位指标。 

地下车库的人行出入口，应与住宅连通或设置在便于出行的

部位；地下车库的人行出入口应设置电梯。采用机械停车方式的

停车位，应充分考虑停车效率对停车和周边道路的影响，适当增

大停车位间距。应按照《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》的

要求配建电动车停车位，并按相关文件要求配置自用充电设施。 

2.4.5 自行车停车位宜地面设置，充分考虑居民使用便利性

和小区管理要求，电动自行车的停放、充电应满足《电动自行车

停放场所防火设计标准》（DB11/1624）及其他相关管理规定。

结合小区出入口空间设置共享自行车停车区域。 



- 4 - 

 

2.4.6 结合总图布局及公共空间合理设置分类垃圾收集点

和快件箱。配套设施中的垃圾资源回收站、公共厕所不得设置在

住宅底层。 

2.5 绿化景观与公共空间 

2.5.1 应结合现状地形地貌进行场地设计与建筑布局，保护

场地内原有的自然水域、湿地和植被，种植适应本地气候和土壤

条件的植物，充分考虑植被的视觉层次、叶色质感、树形冠幅、

四季色彩的搭配，采用乔、灌、草结合的复层绿化，以大乔木为

绿化骨架，绿地配植乔木不应少于3株／100平方米。 

2.5.2 住区环境应结合绿地、景观、微环境及无障碍设计，

统筹室外活动场地、步行系统、休憩设施和景观小品设置。活动、

休憩等室外设施，应满足老年人安全使用需要，宜设置在向阳避

风处。 

2.5.3 图书馆、健身馆作为标准配置，街区级项目可结合社

区文化设施和室内体育设施设置，指标纳入《北京市居住公共服

务设施配置指标》，鼓励因地制宜设置丰富居民公共交流空间，

并符合相关规范标准要求。 

图书馆、健身馆应具有良好的自然通风和天然采光条件，宜

设置在地上。图书馆建筑面积不小于50平方米/处，室内健身馆

建筑面积不小于50平方米/处，室外集中健身场可结合公共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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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地设置，配置健身器材、健身步道、休息座椅等设施；当健身

馆中设置更衣、洗浴空间时，建筑面积应适当增加。 

 

3 单体设计 

3.1 一般规定 

3.1.1 共有产权住房规划设计方案应满足相关法律、法规、

规范、标准及本导则的要求。 

3.1.2 共有产权住房设计应遵循标准化、模数化、一体化的

原则，统筹建筑、结构、设备管线、装修等各专业，倡导主体结

构大空间布置，通过轻质隔墙系统、家具设备设施等灵活划分套

内功能空间，实现住宅使用的长寿性、可变性，适应不同家庭结

构、不同生活阶段的多样化需求。 

3.2 面积标准 

3.2.1 套型设计应符合住宅设计规范的要求，充分考虑家庭

代际及两孩、适老性等新需求，大力倡导多居室精细化套型设计。

中心城区新建项目执行差别化面积标准，十八层（含）以下的住

宅建筑，套型总建筑面积不大于95平方米；十八层以上的住宅

建筑，套型总建筑面积不大于100平方米。其他区新建项目套型

总建筑面积原则上不超过120平方米。严格限制套型总建筑面积

在60平方米以下的套型比例。 

3.3 层高和套内空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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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.1 共有产权住房层高不应低于2.9米。 

3.3.2 各套型功能布局合理，各功能空间面积及交通面积应

与套型总建筑面积相匹配。功能分区应明确合理，做到洁污分离、

动静分离、干湿分离。 

3.3.3 套内日照、采光、通风、隔声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；

应避免采光通风凹口过于狭小，建筑平面中外墙凹口的深度与宽

度之比不宜大于2:1。套与套之间应避免视线干扰。 

3.3.4 起居室、卧室等主要功能空间外窗洞口高度不应小于

1.4米。 

3.3.5 共有产权住房应设阳台；对于放置洗衣机的阳台，应

采取相应的防水措施。阳台应选用适当的开窗形式及洞口尺寸，

争取良好的采光条件。 

3.3.6 共有产权住房套内应设置玄关柜、壁柜、吊柜等储藏

空间，并宜充分利用建筑结构和构造，采用标准化、装配式成品

柜体。 

3.3.7 共有产权住房套内应合理设计冰箱和洗衣机位置。宜

设置新风系统并预留安装空调设施的条件。未统一安装太阳能热

水系统的工程，宜预留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装条件。 

3.4 电梯 

3.4.1 楼栋内公共交通布局应合理；电梯数量应与居住人数

相协调，设置位置应便于居住者出行。十二层及十二层以上住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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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单元设置电梯不应少于两台，其中应设置一台可容纳担架的电

梯。 

3.4.2 楼栋内门厅、电梯厅、走廊的楼（地）面应采用防滑

地砖等硬质铺装；门厅、电梯厅墙面应采用贴砖墙面。 

 

4 装配式建筑及绿色建筑 

4.0.1 共有产权住房采用装配式建筑，推广应用BIM技术，

应根据建筑高度和层数合理选型装配式建筑体系，并应符合我市

关于装配式建筑的相关要求。应实施全装修成品交房，鼓励采用

装配式装修。 

4.0.2 鼓励建设高星级绿色建筑、超低能耗建筑，大力推广

使用绿色节能环保材料及相关技术。 

4.0.3 建设规模在2万平方米以上的集中新建共有产权住房，

应安装建筑中水设施，按照《建筑中水设计标准》（GB 50336）

执行。 

4.0.4 建设智慧社区，推广使用智能化建筑技术。倡导构建

高带宽、广覆盖的网络体系，提升5G网络覆盖水平，积极打造

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智慧社区的应用场景。安装人脸识别系统，鼓

励在地下仓储设置智能化小型公用仓库。 

 

5 全装修设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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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0.1 建筑设计方案应以全装修成品交房的完整产品为目

标进行方案策划，严格执行一体化设计。 

5.0.2 应按照标准化、模数化进行设计，控制套型种类，实

施厨、卫标准化模块，室内模数和建筑模数应协调。 

5.0.3 成品交房的最终状态应与结构、水、暖、电、信息等

各专业配合协调，内装与管线综合以及设备应统筹协调配置。 

5.0.4 倡导部品化，推广应用成熟、安全、适用的装配化技

术。 

5.0.5 装修样板间应按照“试错样板间”“工艺样板间”“成

品样板间”进行策划实施。 

5.0.6 共有产权住房室内装修应不低于表5.0.6标准。 

 

 

表 5.0.6 共有产权住房室内最低装修标准 

 

项目 装修部位 装修标准（均应符合设计要求） 

门窗 

单元门 钢制电控防盗门 

户门 钢制保温防盗门 

公共走廊及楼梯间门 钢制防火门 

户内门 

卧室 实木复合门 

卫生间 木质半玻百叶镶板门 

厨房 木质半玻百叶镶板门 

阳台门 塑钢门 

外窗及封阳台窗 节能窗 

室 套 起居室、 顶棚 水性内墙耐擦洗环保涂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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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

装

修 

内

空

间 

餐厅 墙面 水性内墙耐擦洗环保涂料或壁纸 

踢脚 与楼地面饰面材配套踢脚 

楼地面 瓷砖 

卧室 

顶棚 水性内墙耐擦洗环保涂料 

墙面 水性内墙耐擦洗环保涂料或壁纸 

踢脚 与楼地面饰面材配套踢脚 

楼地面 瓷砖 

厨房 

顶棚 集成吊顶 

墙面 带饰面装配式墙板或面砖饰面到顶 

楼地面 防滑地砖 

部品设备 
整体橱柜、燃气灶、抽油烟机 

洗菜盆、节水型龙头 

室

内

装

修 

套

内

空

间 

卫生间 

顶棚 集成吊顶 

墙面 带饰面装配式墙板或面砖饰面到顶 

楼地面 防滑地砖 

洁具 洗面盆（含配件）、节水型坐便器 

五金 
节水型手持式带下出水淋浴龙头 

纸巾盒、毛巾架 

设备 热水器 

收纳部品 镜柜、盥洗柜 

阳台 

顶棚 外墙耐擦洗环保涂料并配置晾衣杆 

墙面 
外墙耐擦洗环保涂料（或建筑外墙

饰面延伸） 

楼地面 瓷砖 

玄关等功

能空间 
收纳空间 定制玄关柜、壁柜、吊柜 

公

共

空

间 

门厅 

顶棚 水性内墙耐擦洗环保涂料 

墙面 面砖饰面到顶 

踢脚 与楼地面饰面材配套踢脚 

楼地面 瓷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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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报箱 成品不锈钢材质 

电梯厅 

顶棚 水性内墙耐擦洗环保涂料 

墙面 面砖饰面到顶含电梯门套 

踢脚 与楼地面饰面材配套踢脚 

楼地面 瓷砖 

走廊 

顶棚 水性内墙耐擦洗环保涂料 

墙面 普通耐擦洗涂料 

踢脚 与楼地面饰面材配套踢脚 

楼地面 瓷砖 

楼梯 

顶棚 水性内墙耐擦洗环保涂料 

墙面 普通耐擦洗涂料 

踢脚 水泥踢脚 

楼地面 水泥收光楼面 

其 他 部

品部件 

卧室、起

居室 

窗帘杆 
成品窗帘杆或依合同约定预留窗帘

盒、杆的安装条件 

空调机 
机位统一设置，孔洞统一预留，冷

凝水系统 PVC管统一安装 

各功能空

间 

灯具 
节能光源或依合同约定预留个性化

灯具安装条件 

电器元件 成品插座、开关面板等 

散热器 成品高效散热器片等 

生活用

水、热水

管线 

PPR 管 

其他 达到现行住宅设计标准 

 

 

 


